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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实质性续会 

2004 年 11 月 5 日，纽约 

议程项目 13(a) 

经济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理事会主席玛尔亚塔·拉西女士（芬兰）根据非正式协商结果提交的决议草案 
 

  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国家的平稳过渡战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206 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3 日第 2004/299 号决定， 

 再次确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 年 7 月 28 日第 2000/34 号、2001 年 10 月

24日第 2001/43 号、2002年 7月 26日第 2002/36 号和 2004 年 6月 3日第 2004/3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制订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国家的平稳过渡战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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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再次强调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国家需要实现平稳过渡； 

 2． 再次确认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国家的发展计划、方案和项目不会因

脱离而被打乱； 

 3． 决定通过如下过程确保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国家实现平稳过渡： 

 (a) 发展政策委员会如在对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进行三年期审查时，确定一国

首次符合脱离标准，将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调查结果； 

 (b) 在某国首次达到脱离标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将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秘书长如上文第 3(a)段所述编写所确定的国家的脆弱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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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供发展政策委

员会在下一次三年期审查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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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进行上文第 3(b)段所述的下一次三年期审查时，将重新审查一国是否

符合脱离资格；如再次确认该国符合脱离资格，委员会将根据既定程序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提出建议； 

 (d)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在发展政策委员会三年期审查会议之后举行的第

一届实质性会议上，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并将理事会的决定转交大会； 

 (e) 在大会决定注意到发展政策委员会关于使一国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的建议之后三年，该国将开始脱离；在此三年期间，该国仍列在最不发达国家名

单上，并维持该名单上成员所享有的惠益； 

 4． 请脱离国在双边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的合作下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支

助下，在这三年期间拟订过渡战略，以便适应在符合本国发展情况的一个适当期

间内逐步取消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组成员享受的惠益的情况，并确定脱离国及其双

边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为此应采取的行动； 

 5． 建议脱离国在双边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的合作下，建立一项协商机

制，以方便拟订过渡战略和确定有关行动；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以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身份，援助脱离最不

发达国家名单的国家，并应其请求向协商机制提供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

家工作队的支助； 

 7． 敦促所有发展伙伴支助过渡战略的执行，避免骤然减少对脱离国的官方

发展援助或技术援助； 

 8． 请发展和贸易伙伴考虑向脱离国提供此前因其最不发达国家地位而向

其提供的贸易优惠，或采取逐步削减方式以避免骤然减少此种优惠； 

 9． 请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考虑，在一个符合脱离国发展情况的适当期

间，视情况向脱离国提供最不发达国家享有的特别和差别待遇和免税； 

 10． 建议在一个符合脱离国发展情况的适当期间，考虑继续在向最不发达国

家提供关于贸易方面的技术援助综合框架下执行技术援助方案； 

 11． 请脱离国政府在协商机制的支助下，密切监测过渡战略的执行情况，并

定期向秘书长报告； 

 12． 请发展政策委员会在其他有关实体的协助和支助下，继续监测脱离国在

发展方面的进步，作为其对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三年期审查的补充，并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报告； 

 13． 建议大会通过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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